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事指南

一、提交申请材料及要求
1.查询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委托查询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境外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还需经公证或者认证；
3.利害关系人查询的，提交存在利害关系的材料；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监察机关以及其他因执行公务需要的国家机关查询的，应当提供本单位出具的协助查询材料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的证明文件；
5.法律、法规、规则规定的其他必要材料。
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通过设置在具体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终端自动系统查询登记结果的，可以不提交上述材料。
二、办理程序
申请—受理—查询—出具结果。
三、法定时限
即来即办。
四、查询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80号《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

